TEIN NI A

A

s

’fg 2% ’:'l}ai
AL
Mizd# AT AP

b E RN E

113# & %37 F %8550

e SARELES ’?%j’?
T AIEA L R LS R
B F R

AF 1B A Y R
FAFEARFRGFREA NI ETE S FARNAR]14E4
P2P TSRS R ST

BN <
MERBEFREI RSB LF LRERLP~ 0 2 p AR
JEATITPA=I FHP L RELFAZIFH2ZAIL -
L BRIFTOREFERFHBRR LA I RE AT FINF
1RG22 F1TkER 2
Jo 2 H b2 RE W o
FHR D RE oA BB LRS- o
NI - BEBERGE BRI USRS LF LRER
WA IR > FL L ERE .
AXAF B EBERF BRLE NIRRT~
B BLLBEHRGE -
ht:BRBERGETZEFH T -

TgzEd
A N S

FrrkEdie o RE A ‘“ﬁﬁ“&%{*ﬁéﬁw’%,L4P#i

RAZFFF - F BELSFFEEHALETALETF 7 &

e a2
l'+

LI A FEIFIE % 20D
Kt R 2

S1H 5235 G P2 owﬁ
TR EP R - L L TR REFREFE

%— 7



=,

|

BT R T92,246% 0 2 pAsIRR g A EERL B AT
FHRL o RELFAZIFEZAIL ., EFF (LA
FOF ) » 2 BREER S 0 TR B H RE509, 184~
EpAGTR G AZEEARL B pALT FH P L o RELP AL
THE2ZAIL - ) B3 (A ARER4I6F) > R B4

SoRLEIERT p R

FHS G

B2 p AR (TR)110&12221p 211312 21 R =
B LgEEsviim YTFFTF230% (TR) 27,0
%%’@ﬁ%ﬁﬁéﬁ%ﬂﬁﬁié#%ﬁm(%ﬁaﬁﬁ
it kit 2 ﬁﬁkﬁwm%

+ ) CRRAFAFTHAIM
WEIAMLE 0 K EFEIOFTS,T66% o £ F 0 R TR
ﬁ@ﬁgsrbjﬁﬁ5ﬂ’4B;~wij9gﬁfi~%i9%T
FLo Lo p4eFT3~ 4 B RARE AL G ALY 0 B
LA BT p 43T R 185,2227 ~ (RIEP 3 BEP 40T
7 201,895 o ¥ ¢h 5 AR 2 F PRGN RS EBEE
ﬁwg% ’E%l?*%%ﬁ BRI 2E 7 * K48,
301~ » ¥ it HEF 13K 4 £9712,825~ % R 2 ¥ 1 i3
REB = o St RFBEZ N FERAEE (THERFAZ)
%2205 ~ %247%F ~ %38iF ~ 390F ~ F 1 IKREEGF120F
F138 - $3EFIEERT > K A7 T EP L RYE
'W%5W1M”’£Biﬁ#@* FEARE R p AT
R ELF AT FE AL (OB BE 12,820~
,@ a%ﬁﬁﬁﬁlﬁ%%zﬁkua$£%ﬁ05&%@‘

N

%‘ﬁ»% U

(CiEzicEFe 2P FARTF OB F T B
BE - RLNTRLaFEFe L BRE P REF T B L
FERRenF g oo R R g OB E S 0 R
AFNFR X 2P LY 2 FUTRAABMAEY S EAF



H5IJ'F'B’7}F’$$‘ F'B’?ZL ﬁ;:_?:\j’r'#$ {@J}ﬁi,
@r* ur“/TT 13“??P¢i IR o S SRS

R
<t HoiT p R KRR %@F&zl TP 5

P
‘u\"

g:*a

%}‘i‘ﬁf” "]7 - R ’?ﬁi% p2LE e F o (D4erT R 30 DA
Q?ﬁ%ﬁﬁl%ﬂ&aﬂﬁ%iﬁﬁ@&’Eﬁ@%iﬁ

Frr sl R AR T I2]FERIEFEF RE ST
%hm%’%@ﬁ1ﬁﬁalﬁ,ﬁﬁzﬁ

S RS o ELE
iR R AL2, 826~
FEFERIAE R 12
23 P MBRE 2812 11p B Rt HEEE
FTRAAEBLERL ST AR RA112#127 268
KB L e A]13E]1 21 p R A SRR
¥ F PR OUETRERBFEMG T LR

F
U‘P/ ~
i F ]/‘;\;“J
~}
+ 1

=

-

=

WZ P PAFREELE S R R EARS  KEERA TR
2EFFBRABZFRI2ES1E 5430 %635 F d ¥ b F
29 A FLEAFLLTFEFE

St @EEP DL RE 2
> 2}
B

v % UP“F}‘;[JLVI °

SR T - A
=

Hm4 p110&127 ﬂB¢H%ﬂ”ﬂBﬂWF Bk T
B1iEs QT LE 126,000% > 2 fhm 7128 000 = -

SR T ARFIE FI4IER T FAE T IROB Y

LIS Fﬁ%?-,%i{ 8T REF AETFEF- 231,000~ %
B RAAIIIET? 31127 FIAE R # & #0313, 00
O;v ~ 3,500~ ~5,000~ ~4,500~ ~ 3,000~ ; **112# 1"

P F R E E Rl o2, 000~ ~ 4,000~ ~ 5,000
7~ 4, 000~ ~ 4,500~ ~ 3,500~ ~4,000~ ~5,000~ ~2,0
00~ ~ 4,000~ ~ 4,500~ ~5,000~~ & 3+47, 500~

(Ek 2311381221 p U 2 F ¥ H R 51215510
FAF S FOHFL B FHE Yo
(112} A I 7 ) ’j-fxah%#’ 12,825~ 3 m 2> % ik h2 ¥ 119

T
NN
S
T
\\
=)

q~\

b
i
mj



Boagfdif 0 ~

GRAEH 10007 0 21840l 0005 it 5 &P o £ 2 o f
TBHE BERAE H 1, 0005 E #E A 0 T AT 1
6F " 33315 Bl > 0 ERUE6R T Ao R (R A

e %110F )

REAERERLRDNL REFTHFE TR (LARES

1052108 ) » Hiof TRAB Wi f2AR5FR2
L7 FAhE D RER f*ﬁ{)j*ulg#rﬁ}\ m R pl12&#1° 212
B nlE 1 A de2c2, 0007 ~ 4,000~ ~ 5,000~ ~ 4,000
~ 4,500 ~ 3,500~ ~ 4,000~ ~ 5,000~ ~ 2,000~ ~4,0
00~ ~ 4,500~ ~ 5,000~ » #3+47,500~ « # ¢ 27 1% :d
"B 44, 000~ ?+’%¢-€.ﬂﬂw¢nﬁ5omp~ :
&112# > EREFFdIo5R 4c;;za. 4025, 000 ~
19%5Z5MPD°5’F’H1ﬁF»—%ﬁ B fcdo i £38 52
192,108~ ~ 67 158< ~ 773,000~ ~97 3,500~ ~10" 5,0
00~ ~ 117 4,500~ ~ 127 3,000~ » £2-21,266~ % 4+ o

.‘351_"7&5 &gﬂ/;g Ffquﬁzfg%?}g—!ﬁ,x, 2= A s s T

SR EREFOTFILEAEIR G 2 ﬁﬁﬁrﬁi} WYy
10127 »Bhrr kB 0 3B A G Vb FFFP L E b
T EREC ﬁ’ﬁ%ﬁ@@_%{f§FW%Jp&mk
Hik o 2 RARAIETY ok (TERBEELG) > By
T 303,000~ ~ 9% 323,500~ ~ 107 #2%5,000~ ~ 1
17 44,5005 ~ 127 403,000~ » 3% £ 34RO R 2 1=
Bﬂ‘“p—“':/] T F 2, 60007 » ikt Gl H F 0 R4 AR %‘J]'} 25
e R BRSO E AR kR 2 wﬁ
2.111#6724p ~112& 7" o @ #F 2 line¥tis & &7 Lri\.

£mA



A F3T2AIT ) > d e L7 7 Sk pEk & T ¥
FAERE L2 AROF )~ TAEF I - B AED
By o B112#67 o TEE | fofiir 4 K3 ok
= TREERy FHEE?ARBET | B0 REr &
112 232 ~42 ~T2en T gk 4§ ihr‘g‘,;?léz\»
et LR () BPEIFSE Y AP iR R4
BlI2E12" RA 1 G ep i p3F 150 322 %k0—3
B~ &0 352 fEen ) IF5 3T B P E3RE] (LA
52031 213F ) o d P RGEML P ERTAESOIE F14
iy M OB RS EERE S B RDTE
TeAAAgMEBRGLPNG o fF RS 20k

AL FEMNRAALIT TR
FEIRBHAY I RF LTI RESFRE T 9L

}
11 Z_ P& 0 3 e "@Wiﬁﬁiﬁkﬁl?
2 (g:g; b A 1F RN AN RGHE RS @‘*’f.ﬂfa
WRAIFT 2P AP o RANTIIETY 30413,

7~ 97 40273,500~ ~ 107 F04%5,000~% » § * 1
111# B~ 525,250~ 5 *0112& 17 Jo3k2, 000% ~ 2
1 40354,0007~ ~ 47 Fo3x4, 000~ ~ 8% 4o4%5, 000~ ~ 97* Fe
352,000~ ~ 117 4-4%4,500~ 1 » § * 1 F M 112# &
A AT F26,400 5 BARGEF P ERFIRT BIOER
Bic RA IR B HFER I FOLE 0 R
FoFMRAATAIERHA N L E " 49
PEriE B E E R A

ﬁ’éﬁ%aﬁﬂéﬁﬁo

JEA 0 R EEF R L L FIITIETY 40423,0007~ ~ 972 4o
33,0007 ~ 102 435,000~ » 2 112# 1% 4-322,000~ ~ 2
T 40354, 0007~ ~ 47 Fo3x4, 000~ ~ 8% 40455, 000~ ~ 97 Fo
#72,0007~ ~ 117 Fr3x4, 500~ » £ 3+33,000~ o

<
A
\'1
3
S
Y
Ricl

b
AV
\“3
ok
[
=D

R

-]



6.7 R 2 1I2E20 FF Y p ALREDL WAL 2 P Aok
oF 5”)3 - i [__j:‘l_ s alr';—}ij:B, OOO;L,J L L /A ji?ﬁ.alf'ﬁy\é‘
oo fap A 112£27 HFF P w? THE 305,000~ ; /25

#ﬁt% g 0 e R4 e 1283 HFrEP T A
yrr?v‘%c‘% OOO’U’FIIZﬁS”%’r?‘ (LA
F107F ) » & hE 5 REFZL5000~ #rﬂ - F ;4

%’ﬁ

(:)ﬁ 51;% 2R A

Ly fssodrne: T2k ¥ @@y Btk
R R fﬁ“f?ll%%ﬁﬂéﬁ - CHRIERER -
Bz AL o S ]

%=
M2 2 o 2 N EEZ L oS e AT L 1 (TRERY
FORTPEPPFLIFTHERSEL BRI RFINT S
BEATRRA P 20T IR A RN o B TR
R 2 R 7 R A B S L LI R § g [
P g T T p FNPFLFREIT L -2 =2 =
b e FeiE %39 R T R 360F T T2 B iR
P~ % 3TiEsre 2 iRiE % 38ikra 2 4w iR 1 Fkd
BAPRKY - BASHEEF IR ATHRED 1 5F > 1 F ke
BHEL FIFESHEHRFAAILE  FF IS R ARY
TiEE o ke g F AR L FE R KRR R 0
FLTPUEIPFSNRLp I IFY 0 B iRy A 52
ERTHTPE | FLFEFEE L 21T 0 2
MR EA B ER R hof A B BAEL IR TN
SRR LIER ERY F R R R L =) %
o
2R % ¥BE R RBFERL: (AP LEp Py
PR RIS INEEEM SRR LA WA
ZEEIG TERFISEIREN L EEFLLR P
LI Pt e P2 F 1 NPT RS I NEETR G



e ¥ > blde{ &S el 1 ALF PR T
A §; BLH IR AR FAero T}b ST S
BoRFIFAFFLMENG ELFRERITLIREAE T
Pl 2P REY 1 eh 2P o

J.AEY R AEGRL KNI TR (LARE S
192 104F » TH L4+ f*ﬁ:i) P EBIP R G G e
_ﬁnzsﬁ cREBEFHE R S P BRSO 2R L T A

e e iz ‘TfTBi:F'&LE.‘JL'QF'T (AETEEL LT
i) o FRIN—LEMIPEH R X A9 I2PE L

P13 18PF o (A R TR EIANL o T
e R PR FRUEL I IFRR - g EBpME T X 3
FRELEEEEZ) | (AABRESIIE) » rF&EEMS
PP ERA BN 5 FAMRILIEERF > p b * B
AAEIEFE o TR T21pF ) T p At RITA
B g2 WRAETIIZ B+ B8 LI TF R AL

IPE G EARE T

2t £
;%* ]l\ﬂ fT‘?’ g S 'fEr i an it

)
1_.

3k @ K’ﬁ*% A i ?pﬁ_}\ I F 2} K;‘(%#L T J"‘IfTE' ‘2}3 /rwﬁi’;}tj
PEIRAFFET R IR 0 R RZ LG AFLR o

4. T P AeFTH 304

()ige s £+ Fohlord - R TR By e =9prt
Lo RFIRFETIL A AL AP RFAF6E FIIFERT
¥ AREY T X ki BF- ~ 22k 6IREED 4o

CASS



rFF Rk, (AAREF1HFE) » LA RE 3 EF
REP DX e iz T A ! HIREPEX 3 2+ > ¥ F
K (TFABEHER) > doi FF1p REF H A3 F (T
8pF 3 21FF ) o

(22 m 2 2110&12% * # 526,000~ > 4 5 pF#F-k 5108~ >
TP deFr3o pE2_ AerTy 54707 (3FE 0 (108X, 34
X24+108~X1.67=469~) ; 111#1% 4=2 # % 27,000
o HEEREHFS13~ 0 T p 2 ) R 53037 (3 E
211372 X1.34X2=303~) > 4eF13 ] PER] 5492~ (3
1137 X1.34X2=303=~ 5 113~ X1.67=189~ ; 303
4189 =492~) - 112& 4" 427 #528,000~ > 3% & pF
FL11T~ » T p4eri2 | R 2314~ (FE5 117~ X.
34X2=314~) » 4713 ] PR 2509~ (3FEF; 11T~ X
1.34<2=314~ ; 117~ X1.67=195~ ; 314~ +195~ =50
971) o

()i & & 4=+ PR B2 A110£127 2 113#17 R 2
TP AerTR P e i AL s A2 4eFLE 2185, 222
(A A% %4193436F ) - A28y (7348 FafpFLp
eIT Y Aok L AL A2 4eFTR K104, 758~ (L A%
E531T2323F ) »fapkd ot g2 i T 24k, 53 /k%
(GGHehd 2] 2290 ) - & s ZFF TR 5 &
Tl R 2 9T B H SR e

0. UL ~ & P e FLH 04

()5 BErRLp4eFLy > S g3 pEHFI3~TE > Rl + i
TR 2N T T I R AR S 11 B 4TI G
2,340~ (& ;¢ 1 1137~ X2X1.34=303~ ; 113~ X6X1.
67=1,132=~ ; 1137~ X3X2.67=905=~ ; 303~ +1, 132~ +
905~ =2,340~) -t £ A B E PR (L ARE S
324 ~ 369F ) -

(2)% B ol 43Ty > 3 3900 p F900~3+ 8 (27000/30=90
0) (A& ¥E%324~371F ) > H|EP 4cFLik4cL— P

$N\R



#9007 » 21,800~ (F|? Fhle AHE T HEp1P 2
F) o Rlg H vk Q1T T I T 2 |8 T 21
S PE S RN eI d S6785 (35 1 113X3X2=6T8
DG BIED S = QT E Qs beFr g 51,5785 (3

o

1 900+678=1578) > R4 1 W GIEP 4eFLY 52,478
A (333 0 1800+678=2478) s BRI E 0 p A
Wk A
; %

B A2 536w 1R > F1 5= p ¢ R 2. A

v Bﬁﬂh’—ﬂm¢mﬂ(%‘w‘¢)°%*“‘
TR TEBRAREY T X RE o B3 ERBINE > T
BALH A5 p &8 R A P 4eFTm Ao Wi 4\:51‘}73 o ik & &
-+ P#ﬂwﬁu’ﬁhé']llﬁlg_ill&ﬁlgﬁﬂﬁf P
RLP sy Pl B4k 2 943 (LA s 54372458
F) o 2P blEp £44p ~ R4 p £39p > 2 RA P 4erTp
R & p 178~ & » ey {6 £%8 £ 160,692~ (1578x
44=69432 - 2340x39=91260 > 69432+91260=160692 ) - 4=
BEY T3 H PGB~ RL P A rTy doikE A3
4eFT % £ 116,055~ (L AF¥® 53255 320F ) o |aak 2 47
PR An Tk, 3RY GRoh £ A3 ) » &
GEFEFREIE - ERARIBRIRLD P AFE
2 v'JlF;» E“ﬁ'\i P2 225 o B hd Arat 2
X s ™

(E)ﬁé&‘“’ 1 i¥ H-\ EaL W
AL F N KR BAEL T Y AR 0 EE AR

m@ﬁﬁi&?i % B #ﬁﬁ$%6’@@4£ L 2_ 25
B HPRE > A s RATHR B2 820~ (3 5N 513 X295
=12820) & EEHM L EA TR A BRI (LAREFT3

DAY E L S A
mip 2 1 F 2 Tt s
1,;7.%;!\@ FEE ORI FE S
(a2 ok 257 £



— ™
¢ ol @R

=~ =0 e
‘L 1‘# M ‘21*;

¥z

¥y
~y

2311317 ZIBEW

5 ﬁ & \3« BYE
%F\ 7. }z
7F T»%Ji 2 & x‘}

== NS
\'—':\}{X L F

185 ~ 110
A TR
4:& +FT1T 7

X d &;z“:é‘li%‘:
rszé;EIOQ )ir'._
32 Jﬂr%“\ﬁﬁ) ° A4,

S

O1 et

(&

pis

fgs’é p\ 5%1&6% ,;gg;»;a
ERpE FEE~ ) 25
el ﬂiv;f’
Q?fﬁ*ﬁaiJ
T AR ”PMJJF/F T P P\ gLl
Pﬁf<?' ngg;u -3 (A ARERITE)

I/J

N

H\

Bid o TRt 247 ¢
LA EEe L AT
a2

’ },@F:\L}%’ /‘L Ij 2

> 4]

;\Wr
;?’é— P

1 A fT

o* .;;aqpmzaﬂ(&;;“a%fﬂ‘u L) 2R T
@ﬁﬁ GIRCH A Sy e B E . L

31 F A

B ERZFEIIFEN%13ER T R g e ¥ X a4
AREAGFLEDFT > Bl R RATYFIEL L2 K
BRI EPF 2T 0 FAZFI6EF] 3T P
o HF IR F AZFIOERGFRIFLIF LT > R
AR EYLIDHE o Aod FIRP YR EI LT
sy A TQLFLLO

Ees A3 E2Y TR E2 ¥ EFFEG > 2 om

C



1w
~— *

N

o kB HEP > WA B R L FRELHFLFT o
it g ena

THIg AEGIZ I REFIRE Y AR T
Fongdea ey A2 511E s ¥13FERE -~ ¥4
2 R200 A L A3 Rk B 230~ F24ER LK L
o AT RFd BEARAITET > B RIEFLILS 2B
P2 TR F 0 ABLEE o SO BIRNE  BR R 6T
T3 Fa A FeARERITEZ R - | 18
REFOGIHI2ERITLF P2 o RA113E27 Tp &2 %
P EE BESFAEFIAES I E6HERT kiEa @
iRt SRR
RteiskikhEERE 20 aR113E17 30P 2 line¥t
e (A ARE 500 ) "RERILEHRLLY P2
FoORLIFEFEPRT6,000~ 0 2 t54 w113E27 5P
KRSl S 8~ e MEE R 2L T

>\
(BN

i

7l (2
foau
PR 5 %
&3z 11
ﬁﬁ’x
Lo E R

[u—
Pimd
N

[
TR
DO
-~
[E—.
9 W~

ulmeﬁ;é“a ":%ﬁ‘r},ﬁr% I 21 el SR B
FFELITEALLEE AR ALREEED G K
DRI B SN T o RRRE B R
Ak H55F ) o o@ wmat F F L KRB R ST
iﬁfﬂﬁ@mﬁééi’iﬁﬁﬁé%’ﬁﬂ%
- X linefimedF 7 e A 2 > R p AR
ne¥tiE e by ¢ ’f:,%ft'fz:;‘é,l,%?ﬁ?f °
+askpl10#127 2l pAzizsn > 2 113#17 21¢
FR2&E17 (20 ) &5 RITH1 Tt
M2 J12&#7% 2113#1" FFGd 3+ 518 544,785~ » Tt

AEc s 1R

1
31/720 » #=m £ Tﬁﬁ%’: WAt 1R A B 121
1

”Tﬁ“&%hﬂ ikt T %7M£[€E
he

b
+
|
m



f=q

] R R B 29,634~ TR o B2
BEF o

otk R RAFEF BTG FAZ 522~ 524
s H380E ~ H39iE S F 1 REEGFI2E 158 ~ 531
MR SRS A S B 375,548 % (3FE S
T g 4 ;_T_ ' 185,222~ + P ~ R4 P 4tf£aj’ 160, 692~ +

%29, 6347u::375 BABA) 0 % fAIERE A B
wqwﬁ4ﬂrm GENCE R TN DRSS & S )
FAZI B4 2402 M2, 82551 ha2 ¥

Z

RA 0 2 F 12d o i B o A AT 23

Rl
guuﬁliﬁﬁﬁf’ﬁéiﬁﬁiﬂ%’%@@%z%
BT o WA R PR R LT g R

a .
B nn LERGF FREEZ 54 'f‘ﬁ‘a';lIE ~ H 23 T
B o AEHLE] 20 AL TR L pTIL Hik > ki
L S N fi@/ﬁ"h‘fi%'&iﬁ; o » BRI (T o
AEEHFC R A H IR IES 22 Hépdgh, i
B E S m ao 2#—‘ it o

’)%—‘/\ 5 4 ;}7257 1;:}7% EF302 %790 o
E Y W 114 & 4 ’ 30 2
& 6% e 2 F Fluz

Iodt A S s FANEEES20P P AR D SRR o 4o
L ERFRACY S 0 - WA FFHAG

v

o EN ) 114 & 4 ! 30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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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5號
原      告  楊茲晴  


訴訟代理人  翁健祥律師
被      告  祥佐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振芳  
訴訟代理人  陳玉心律師
            崔駿武律師
複代理人    施拔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捌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二分之一，被告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捌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2,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之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9,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原告上開所為，符合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下同）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職被告擔任房仲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27,000元，但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有違法扣薪情形（即每月開發物件未達五件者每件扣款1000元），致原告實領薪資甚至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共計違法扣薪73,766元。再者，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平均上班25日，每日幾乎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平均每日加班約3、4小時，但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總計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185,222元、休假日及例假日加班費201,895元。另外，被告公司陳副總承諾於原告離職時將給予資遣費與預告工資卻未給付，自應給付此2筆費用共48,301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2,825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依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此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9,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825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違法扣薪部分：公司章程規定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
　　標準，被告於原告面試時已告知上開規定，且原告每月簽名確認的薪資清冊上也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獎懲結果，原告從未提出質疑。又公司群組訊息中也不斷提醒職員努力達成每月5件開發案、確認開發統計數字、扣款金額是否正確等；原告也在「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清楚記載以5件委託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足見原告不否認該工作規則為勞動契約之一部，被告自非違法扣薪。㈡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採取彈性工時制度，加班需事前報店長，且由原告多次打卡紀錄顯示原告雖於下午21時刷退，惟實際上係參加公司餐敘活動，況原告片面延長工時，亦與公司加班規定不符，故原告請求加班費當無理由。㈢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同意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預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原告工作態度消極，未依規定時間正常上班，公司陳副總曾於112年12月11日與原告約談進行輔導，並同意先借錢給原告紓困，未料原告於112年12月26日又再次曠職，被告不得已才於113年1月21日以原告上班時間不正常、違反公司規定，通知原告終止勞動關係，並要求原告於三日內辦理交接，原告也完成交接程序，足證被告係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須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㈤併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職被告擔任房仲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26,000元，之後調升為28,000元。
　㈡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規定，業務年資滿6個月以上，每月開發責任件數五間，未達五間每一件扣1,000元作為警惕。原告於111年7月到12月因未達開發件數遭扣款3,000元、3,500元、5,000元、4,500元、3,000元；於112年1月至12月因未達件數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4,000元、4,500元、5,000元合計47,500元
　㈢被告於113年1月21日以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同意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違法扣薪部分
　1.查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已明文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標準，即員工每月需固定為公司開發5個案件（取得屋主授權出租、出售的權利，而非指成交買賣），並明定1件開發案為1,000元，少1件扣1,000元作為警惕。反之，員工開發第6件起每件給1,000元作為獎勵金，另給予新進員工6個月培訓緩衝期間，於任職滿6個月起始適用此規定（見本院卷第110頁）。
　2.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清冊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105至108頁），其減項「開發」欄位，代表意義為若原告沒有達成每月應開發件數就要扣款，而原告自112年1月至12月分別每月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4,000元、4,500元、5,000元，共計47,500元。其中2月份除遭「開發扣款4,000元」外，尚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故112年全年原告薪資遭扣款總金額加計該筆其扣款5,000元後為52,500元。另外，111年各月未達開發件數扣款金額為2月2,108元、6月158元、7月3,000元、9月3,500元、10月5,000元、11月4,500元、12月3,000元，共計21,266元等情。
　3.經查，被告雖無法舉證證明確曾於原告任職時即已告知上述
　　公司章程第5章第14條未達開發件數之獎懲標準，惟原告從110年12月入職以來每月都親自在上述薪資清冊上簽名確認當月薪資計算方式，該薪資清冊上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扣款結果，且原告從111年7月以來（即任職滿半年後），陸續於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11月扣款4,500元、12月扣款3,000元，該金額相較於原告任職時約定工資僅2,6000元，所佔比例甚高，原告卻從未就該扣款提出異議，顯然已經知悉該獎懲標準。又依原告所提出之111年6月24日、112年7月公司群組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被告於群組訊息中不斷提醒同仁「業績未達標準、委託未滿5間」、「未達責任額、開發未達5間」，於上傳112年6月份「開發」扣款統計表時，並通知同仁「開發還有問題的嗎？我要扣錢錢了」等情，而原告也在112年度3月、4月、7月的「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記載以5件委託買賣（租賃）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原告在112年12月底員工績效自評表也自許「每月至少進案2－3間、每月至少做1-2間租的」作為新年度目標規劃（見本院卷第203至213頁），由上足證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有關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標準，應為原告所知悉，且已成為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內容，自有拘束雙方之效力。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勞雇雙方訂立勞動契約約定工資後，雇主雖可依工作規則之獎懲標準增減工資，但除事病假等得扣減工資之法定事由外，仍不得使勞工於依約提供勞務後，僅獲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報酬。本件中，原告於111年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1年度基本工資25,250元；於112年1月扣款2,000元、2月扣款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款2,000元、11月扣款4,5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2年度基本工資26,400元，顯然違反上述法律強制規定，該扣款應屬無效，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該違法扣薪的金額，應予准許。至於原告所主張其他各年度月份扣款金額，因扣款後當月所得仍高於當年度基本工資，並無違法，該扣款仍屬有效，自無法請求被告給付。
　5.從而，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及112年1月扣款2,000元、2月扣款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款2,000元、11月扣款4,500元，共計33,000元。
　6.另原告主張112年2月薪資中除未達開發5件遭被告公司扣款外，另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此部分為重複扣款云云。惟此筆112年2月薪資明細中「其他扣款5,000元」確為被告行政疏失，為誤扣，被告已於112年3月薪資單中「其他」欄中加回5,000元，有112年3月薪資清冊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故原告請求給付該筆5000元扣款，無法准許。　
　㈡加班費部分
　1.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另同法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於勞工平日延長工時或於休息日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2.再者，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其立法理由謂：「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換言之，雇主如果認為出勤紀錄沒有反應員工實際工作時間，必須有積極的措施，例如更正或和員工確認實際上下班時間，不能直以勞工未依規定申請加班，就拒絕給付加班費，加班費是否發給仍須以有無工作事實作為認定基準，否則無法達到保護勞工的立法目的。
　3.本件中，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打卡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79至104頁，下稱系爭打卡資料），任職期間有經常性加班的事實。被告雖辯稱依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2條規定：「本公司同仁上、下班時間規定如下（視需要得由店長核定修訂之）。業務部－為彈性工時制定：上午：自9時至12時正；下午：13時至18時。（因工作性質屬業務型態，故自可行調配休息時段，若需延長工作時間，處理業務相關事宜者需主動稟告店長悉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即因採彈性工時，業務人員於打卡後得自行調配工作時間，自行外出用餐或處理私事，並規定以「21時」作為每日最後打卡刷退基準，故無法僅憑刷退下班之刷卡紀錄，逕為認定有實際加班之事實，原告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已有違被告公司加班申請流程規定，自不得逕為請求加班費等情。惟依前述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所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已推定原告於該時間內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而被告未能舉證公司確有實際執行加班申請流程制度，此部分抗辯即不足採信，仍應依法給付加班費。
　4.平日加班費部分
　⑴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於任職期間經常性於上午9時上班，晚間9時下班，又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11條規定「業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每週二、三排休，例國定假日如遇上班計累休」（見本院卷第115頁），足見原告不僅每月休假日5天已較法定每月例休假日8天少約3天左右，且需排休（即調移輪休），如為上班日還經常性加班3小時（即從18時至21時）。
　⑵以原告在110年12月月薪為26,000元，換算時薪水為108元，平日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為470元（計算式：（108元╳1.34╳2＋108元╳1.67＝469元）；111年1月起月薪為27,000元，換算時薪為113元，平日加班2小時則為303元（計算式：113元╳1.34╳2＝303元），加班3小時則為492元（計算式：113元╳1.34╳2＝303元；113元╳1.67＝189元；303元＋189元＝492元）。112年4月起月薪為28,000元，換算時薪為117元，平日加班2小時則為314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加班3小時則為509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117元╳1.67＝195元；314元＋195元＝509元）。　　
　⑶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0年12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平日加班費明細如原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85,222元（見本院卷第419至436頁）。被告雖另行計算上述期間平日加班費如被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54,758元（見本院卷第317至323頁），惟被告所計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詳如原告附表1、附表2所載），與系爭打卡資料不符，故應以原告所計算者為可採。
　5.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
　⑴有關休息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時薪113元計算，則打卡單顯示晚上21時打卡下班，實際加班時數應為11小時，加班費為2,340元（計算式：113元╳2╳1.34＝303元；113元╳6╳1.67＝1,132元；113元╳3╳2.67＝905元；303元＋1,132元＋905元＝2,340元），此金額兩造計算後均相同（見本院卷第324、369頁）。
　⑵有關例假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日薪900元計算（27000/30=900）（見本院卷第324、371頁），但例假日加班係加給一日薪900元，非1,800元（因月薪制已給付當月例假日1日工資），則打卡單若於晚上21時打卡下班，從下午18時到21時為3小時，此部分加班費為678元（計算式：113╳3╳2＝678元），故例假日從上午9時下午21時之加班費為1,578元（計算式：900＋678＝1578），原告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2,478元（計算式：1800＋678＝2478），顯然計算有誤，自不得做為計算基礎。　　
　⑶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即一例一休）。被告公司既然規定「業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則不足休假部分，即應視其屬於例假日或休息日加班而分別給予加班費。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1年1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明細計算如原告附表3（見本院卷第437至458頁），其中例假日共44日、休息日共39日，且休息日加班費應改以每日1578元計算，故改算後金額共160,692元（1578x44=69432，2340x39=91260，69432+91260=160692）。被告雖另行計算上述期間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如被告附表3，加班費共116,055元（見本院卷第325至329頁），惟被告所計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詳如原告附表3所載），與系爭打卡資料不符，且一律將未休天數視為休息日，並未區分為例假日或休息日性質，也不妥當，故應以原告所列計之天數為可採。　
　㈢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從原告應領工資中預扣減513元，該筆款項應提繳至原告之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原告任職之25個月期間計算，被告共應補提繳12,825元(計算式:513 x25 =12825)等情，業經被告表示同意提繳（見本院卷第73頁），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全額准許。
　㈣預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　
　1.就本件勞動契約終止情形而言：
　⑴被告終止契約不合法
　　查「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雇主預告或不經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應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否則即難認終止勞動契約為合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13年1月21日終止勞僱關係前21天上班日，計有14天上班不正常，且一個月內曠工達6天，確已造成被告公司作業困擾，違反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等情，但僅於113年1月21日以line對話紀錄通知原告「你調來文三店，沒有一天有正常上班及遵守公司的規定」、「我已請示吳總-吳總回覆因您多次違反公司規定，從即日起免除職務並請您於三日內辦理交接程序即歸還借支26萬元」一語（見本院卷第197頁），並未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依照前述說明，該終止契約即不合法，不生任何效力。
　⑵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合法
　　原告於113年1月21日遭不合法解僱後，即於同年月24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同年2月7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向被告表示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未預告終止契約、未給予謀職假等情，訴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等項目，有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認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法令）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於當日合法終止。　
　2.預告工資部分　　
　⑴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給予預告期間，雇主如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訂有明文。故勞工依據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係以雇主終止契約為前提，如由勞工終止契約或合意終止契約者，即不符規定。
　⑵本件中，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依照上述說明，即不得向被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3.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依法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⑵原告雖主張依原告與被告公司陳副總113年1月30日之1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月份工資、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共76,000元，之後也在113年2月5日給付原告1月份工資24,148元，但有關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部分被告公司並未給付。退步而言，原告任職期間為25個月，每滿一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被告公司應給付29,634元資遺費等情。惟查，被告陳副總於113年1月30日後，另以1ine對話紀錄告知原告「上面的留言是在我還沒有收到您的存證信函前發訊息給您，我原本想讓您年前有錢可以過年，但您發存證信函給公司，就等溝通後的結果再看看」（見本院卷第55頁），而依前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所載，兩造經兩次調解後仍無法成立，溝通顯無結果，故被告陳副總第一次line對話紀錄留言顯已失其效力，原告自無從依該次line對話紀錄請求資遣費，僅得依法主張資遣費。　
　⑶經查，原告主張自110年12月21日起任職，至113年1月21日止，年資應為2年1月（25個月）等情，則平均工資依被告提出之112年7月至113年1月薪資清冊計算後為44,785元，資遣基數為1又31/720，故原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6,714元【計算式：44785×（1+31/720）＝46714，元以下採四捨五入計】，惟原告僅請求被告應給付29,634元資遺費，故應全額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548元（計算式：平日加班費185,222元＋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160,692元＋資遣費29,634元＝375,5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提繳12,82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5號

原      告  楊茲晴  



訴訟代理人  翁健祥律師

被      告  祥佐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振芳  

訴訟代理人  陳玉心律師

            崔駿武律師

複代理人    施拔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

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捌元，及自民國11

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二分之一，被告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

捌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792,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

    第9頁），之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9,18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原告上開所

    為，符合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下同）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

    職被告擔任房仲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27,0

    00元，但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有違法扣薪情形（即每月開發

    物件未達五件者每件扣款1000元），致原告實領薪資甚至低

    於法定基本工資，共計違法扣薪73,766元。再者，原告任職

    期間每月平均上班25日，每日幾乎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

    班，平均每日加班約3、4小時，但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總

    計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185,222元、休假日及例假日加班

    費201,895元。另外，被告公司陳副總承諾於原告離職時將

    給予資遣費與預告工資卻未給付，自應給付此2筆費用共48,

    301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2,825元至原告勞工退

    休金專戶。為此，依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22條、第24條、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此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509,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825元

    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㈢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違法扣薪部分：公司章程規定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

　　標準，被告於原告面試時已告知上開規定，且原告每月簽名

    確認的薪資清冊上也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獎懲結果，原告從

    未提出質疑。又公司群組訊息中也不斷提醒職員努力達成每

    月5件開發案、確認開發統計數字、扣款金額是否正確等；

    原告也在「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清楚記載以5件

    委託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足見原告不否認該工作規則為

    勞動契約之一部，被告自非違法扣薪。㈡加班費部分：被告

    公司採取彈性工時制度，加班需事前報店長，且由原告多次

    打卡紀錄顯示原告雖於下午21時刷退，惟實際上係參加公司

    餐敘活動，況原告片面延長工時，亦與公司加班規定不符，

    故原告請求加班費當無理由。㈢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同意

    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預

    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原告工作態度消極，未依規定時間正

    常上班，公司陳副總曾於112年12月11日與原告約談進行輔

    導，並同意先借錢給原告紓困，未料原告於112年12月26日

    又再次曠職，被告不得已才於113年1月21日以原告上班時間

    不正常、違反公司規定，通知原告終止勞動關係，並要求原

    告於三日內辦理交接，原告也完成交接程序，足證被告係以

    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

    動契約，不須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㈤併聲明：1.原告之

    訴駁回。2.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職被告擔任房仲

    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26,000元，之後調升為28,000元。

　㈡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規定，業務年資滿6個月以上

    ，每月開發責任件數五間，未達五間每一件扣1,000元作為

    警惕。原告於111年7月到12月因未達開發件數遭扣款3,000

    元、3,500元、5,000元、4,500元、3,000元；於112年1月至

    12月因未達件數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

    ,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

    、4,000元、4,500元、5,000元合計47,500元

　㈢被告於113年1月21日以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

    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同意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

    休金專戶。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違法扣薪部分

　1.查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已明文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

    為獎懲標準，即員工每月需固定為公司開發5個案件（取得

    屋主授權出租、出售的權利，而非指成交買賣），並明定1

    件開發案為1,000元，少1件扣1,000元作為警惕。反之，員

    工開發第6件起每件給1,000元作為獎勵金，另給予新進員工

    6個月培訓緩衝期間，於任職滿6個月起始適用此規定（見本

    院卷第110頁）。

　2.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清冊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105至108頁），其減項「開發」欄位，代表意義為若原告沒有達成每月應開發件數就要扣款，而原告自112年1月至12月分別每月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4,000元、4,500元、5,000元，共計47,500元。其中2月份除遭「開發扣款4,000元」外，尚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故112年全年原告薪資遭扣款總金額加計該筆其扣款5,000元後為52,500元。另外，111年各月未達開發件數扣款金額為2月2,108元、6月158元、7月3,000元、9月3,500元、10月5,000元、11月4,500元、12月3,000元，共計21,266元等情。

　3.經查，被告雖無法舉證證明確曾於原告任職時即已告知上述

　　公司章程第5章第14條未達開發件數之獎懲標準，惟原告從1

    10年12月入職以來每月都親自在上述薪資清冊上簽名確認當

    月薪資計算方式，該薪資清冊上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扣

    款結果，且原告從111年7月以來（即任職滿半年後），陸續

    於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1

    1月扣款4,500元、12月扣款3,000元，該金額相較於原告任

    職時約定工資僅2,6000元，所佔比例甚高，原告卻從未就該

    扣款提出異議，顯然已經知悉該獎懲標準。又依原告所提出

    之111年6月24日、112年7月公司群組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

    本院卷第37至41頁），被告於群組訊息中不斷提醒同仁「業

    績未達標準、委託未滿5間」、「未達責任額、開發未達5間

    」，於上傳112年6月份「開發」扣款統計表時，並通知同仁

    「開發還有問題的嗎？我要扣錢錢了」等情，而原告也在11

    2年度3月、4月、7月的「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記

    載以5件委託買賣（租賃）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原告在1

    12年12月底員工績效自評表也自許「每月至少進案2－3間、

    每月至少做1-2間租的」作為新年度目標規劃（見本院卷第2

    03至213頁），由上足證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有關

    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標準，應為原告所知悉，且已成

    為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內容，自有拘束雙方之效力。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

    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

    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換言之，勞雇雙方訂立勞動契約約定工資後，雇主雖可依

    工作規則之獎懲標準增減工資，但除事病假等得扣減工資之

    法定事由外，仍不得使勞工於依約提供勞務後，僅獲得低於

    基本工資之報酬。本件中，原告於111年7月扣款3,000元、9

    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1

    年度基本工資25,250元；於112年1月扣款2,000元、2月扣款

    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款2,00

    0元、11月扣款4,5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2年度基本工

    資26,400元，顯然違反上述法律強制規定，該扣款應屬無效

    ，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該違法扣薪的金額，應予准許。至於

    原告所主張其他各年度月份扣款金額，因扣款後當月所得仍

    高於當年度基本工資，並無違法，該扣款仍屬有效，自無法

    請求被告給付。

　5.從而，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扣款3,000元、9月扣

    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及112年1月扣款2,000元、2

    月扣款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

    款2,000元、11月扣款4,500元，共計33,000元。

　6.另原告主張112年2月薪資中除未達開發5件遭被告公司扣款

    外，另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此部分為重複扣款云

    云。惟此筆112年2月薪資明細中「其他扣款5,000元」確為

    被告行政疏失，為誤扣，被告已於112年3月薪資單中「其他

    」欄中加回5,000元，有112年3月薪資清冊可稽（見本院卷

    第107頁），故原告請求給付該筆5000元扣款，無法准許。

    　

　㈡加班費部分

　1.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

    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

    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另同法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

    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

    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

    作者，亦同。」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於勞

    工平日延長工時或於休息日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

    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乃屬強制規

    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

　2.再者，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

    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其

    立法理由謂：「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

    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

    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

    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

    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

    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

    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換言之，雇主如果認為出勤紀錄沒有反應員工實際工作時間

    ，必須有積極的措施，例如更正或和員工確認實際上下班時

    間，不能直以勞工未依規定申請加班，就拒絕給付加班費，

    加班費是否發給仍須以有無工作事實作為認定基準，否則無

    法達到保護勞工的立法目的。

　3.本件中，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打卡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

    79至104頁，下稱系爭打卡資料），任職期間有經常性加班

    的事實。被告雖辯稱依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2條規定：「本

    公司同仁上、下班時間規定如下（視需要得由店長核定修訂

    之）。業務部－為彈性工時制定：上午：自9時至12時正；下

    午：13時至18時。（因工作性質屬業務型態，故自可行調配

    休息時段，若需延長工作時間，處理業務相關事宜者需主動

    稟告店長悉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即因採彈性工時

    ，業務人員於打卡後得自行調配工作時間，自行外出用餐或

    處理私事，並規定以「21時」作為每日最後打卡刷退基準，

    故無法僅憑刷退下班之刷卡紀錄，逕為認定有實際加班之事

    實，原告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已有違被告公司加班

    申請流程規定，自不得逕為請求加班費等情。惟依前述勞動

    事件法第3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所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

    出勤時間，已推定原告於該時間內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

    而被告未能舉證公司確有實際執行加班申請流程制度，此部

    分抗辯即不足採信，仍應依法給付加班費。

　4.平日加班費部分

　⑴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於任職期間經常性於上午9時上班

    ，晚間9時下班，又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11條規定「業

    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每週二、三排休，例國定假日如遇上

    班計累休」（見本院卷第115頁），足見原告不僅每月休假

    日5天已較法定每月例休假日8天少約3天左右，且需排休（

    即調移輪休），如為上班日還經常性加班3小時（即從18時

    至21時）。

　⑵以原告在110年12月月薪為26,000元，換算時薪水為108元，

    平日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為470元（計算式：（108元╳1.34╳2

    ＋108元╳1.67＝469元）；111年1月起月薪為27,000元，換算

    時薪為113元，平日加班2小時則為303元（計算式：113元╳1

    .34╳2＝303元），加班3小時則為492元（計算式：113元╳1.3

    4╳2＝303元；113元╳1.67＝189元；303元＋189元＝492元）。11

    2年4月起月薪為28,000元，換算時薪為117元，平日加班2小

    時則為314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加班3小時

    則為509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117元╳1.67＝19

    5元；314元＋195元＝509元）。　　

　⑶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0年12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平

    日加班費明細如原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85,222元（

    見本院卷第419至436頁）。被告雖另行計算上述期間平日加

    班費如被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54,758元（見本院卷

    第317至323頁），惟被告所計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

    詳如原告附表1、附表2所載），與系爭打卡資料不符，故應

    以原告所計算者為可採。

　5.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

　⑴有關休息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時薪113元計算，則打卡單顯示

    晚上21時打卡下班，實際加班時數應為11小時，加班費為2,

    340元（計算式：113元╳2╳1.34＝303元；113元╳6╳1.67＝1,13

    2元；113元╳3╳2.67＝905元；303元＋1,132元＋905元＝2,340元

    ），此金額兩造計算後均相同（見本院卷第324、369頁）。

　⑵有關例假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日薪900元計算（27000/30=900

    ）（見本院卷第324、371頁），但例假日加班係加給一日薪

    900元，非1,800元（因月薪制已給付當月例假日1日工資）

    ，則打卡單若於晚上21時打卡下班，從下午18時到21時為3

    小時，此部分加班費為678元（計算式：113╳3╳2＝678元），

    故例假日從上午9時下午21時之加班費為1,578元（計算式：

    900＋678＝1578），原告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2,478元（計算

    式：1800＋678＝2478），顯然計算有誤，自不得做為計算基

    礎。　　

　⑶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

    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即一例一休）。被告公司既

    然規定「業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則不足休假部分，即應

    視其屬於例假日或休息日加班而分別給予加班費。依系爭打

    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1年1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例假日、休

    息日加班費明細計算如原告附表3（見本院卷第437至458頁

    ），其中例假日共44日、休息日共39日，且休息日加班費應

    改以每日1578元計算，故改算後金額共160,692元（1578x44

    =69432，2340x39=91260，69432+91260=160692）。被告雖

    另行計算上述期間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如被告附表3，加

    班費共116,055元（見本院卷第325至329頁），惟被告所計

    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詳如原告附表3所載），與系

    爭打卡資料不符，且一律將未休天數視為休息日，並未區分

    為例假日或休息日性質，也不妥當，故應以原告所列計之天

    數為可採。　

　㈢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從原告應領工資中預扣減513元，該筆款

    項應提繳至原告之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原告任職之25

    個月期間計算，被告共應補提繳12,825元(計算式:513 x25 

    =12825)等情，業經被告表示同意提繳（見本院卷第73頁）

    ，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全額准許。

　㈣預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　

　1.就本件勞動契約終止情形而言：

　⑴被告終止契約不合法

　　查「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雇主預告或不經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

    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

    ，應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否則即難認終止勞動

    契約為合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10年

    度台上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1

    3年1月21日終止勞僱關係前21天上班日，計有14天上班不正

    常，且一個月內曠工達6天，確已造成被告公司作業困擾，

    違反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等情，但僅於113年1月21日以li

    ne對話紀錄通知原告「你調來文三店，沒有一天有正常上班

    及遵守公司的規定」、「我已請示吳總-吳總回覆因您多次

    違反公司規定，從即日起免除職務並請您於三日內辦理交接

    程序即歸還借支26萬元」一語（見本院卷第197頁），並未

    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依照前述說明，該終止契

    約即不合法，不生任何效力。

　⑵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合法

　　原告於113年1月21日遭不合法解僱後，即於同年月24日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並於同年2月7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向被告表示

    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未預告終止契約、未給予謀職假等情，

    訴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等項目，有新北市政府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認原告以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法令）之規定終止

    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於當日合法終止。　

　2.預告工資部分　　

　⑴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

    雇主應給予預告期間，雇主如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

    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訂有明

    文。故勞工依據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係以

    雇主終止契約為前提，如由勞工終止契約或合意終止契約者

    ，即不符規定。

　⑵本件中，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

    依照上述說明，即不得向被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3.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

    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

    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

    勞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依法自得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⑵原告雖主張依原告與被告公司陳副總113年1月30日之1ine對

    話紀錄（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月份工資

    、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共76,000元，之後也在113年2月5日給

    付原告1月份工資24,148元，但有關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部分

    被告公司並未給付。退步而言，原告任職期間為25個月，每

    滿一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被告公司應給

    付29,634元資遺費等情。惟查，被告陳副總於113年1月30日

    後，另以1ine對話紀錄告知原告「上面的留言是在我還沒有

    收到您的存證信函前發訊息給您，我原本想讓您年前有錢可

    以過年，但您發存證信函給公司，就等溝通後的結果再看看

    」（見本院卷第55頁），而依前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所載，

    兩造經兩次調解後仍無法成立，溝通顯無結果，故被告陳副

    總第一次line對話紀錄留言顯已失其效力，原告自無從依該

    次line對話紀錄請求資遣費，僅得依法主張資遣費。　

　⑶經查，原告主張自110年12月21日起任職，至113年1月21日止

    ，年資應為2年1月（25個月）等情，則平均工資依被告提出

    之112年7月至113年1月薪資清冊計算後為44,785元，資遣基

    數為1又31/720，故原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前段規定，本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6,714元【計算式：

    44785×（1+31/720）＝46714，元以下採四捨五入計】，惟原

    告僅請求被告應給付29,634元資遺費，故應全額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

    、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

    第1項等規定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548元（計算式：平

    日加班費185,222元＋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160,692元＋資遣

    費29,634元＝375,5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提繳12,82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

    金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

    上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5號

原      告  楊茲晴  



訴訟代理人  翁健祥律師

被      告  祥佐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振芳  

訴訟代理人  陳玉心律師

            崔駿武律師

複代理人    施拔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捌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至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二分之一，被告負擔二分之一。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參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捌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貳仟捌佰貳拾伍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一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92,2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之後減縮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509,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原告上開所為，符合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原告自民國（下同）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職被告擔任房仲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新台幣（下同）27,000元，但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有違法扣薪情形（即每月開發物件未達五件者每件扣款1000元），致原告實領薪資甚至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共計違法扣薪73,766元。再者，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平均上班25日，每日幾乎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平均每日加班約3、4小時，但被告均未給付加班費，總計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費185,222元、休假日及例假日加班費201,895元。另外，被告公司陳副總承諾於原告離職時將給予資遣費與預告工資卻未給付，自應給付此2筆費用共48,301元，並應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12,825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此，依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提此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9,1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2,825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違法扣薪部分：公司章程規定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

　　標準，被告於原告面試時已告知上開規定，且原告每月簽名確認的薪資清冊上也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獎懲結果，原告從未提出質疑。又公司群組訊息中也不斷提醒職員努力達成每月5件開發案、確認開發統計數字、扣款金額是否正確等；原告也在「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清楚記載以5件委託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足見原告不否認該工作規則為勞動契約之一部，被告自非違法扣薪。㈡加班費部分：被告公司採取彈性工時制度，加班需事前報店長，且由原告多次打卡紀錄顯示原告雖於下午21時刷退，惟實際上係參加公司餐敘活動，況原告片面延長工時，亦與公司加班規定不符，故原告請求加班費當無理由。㈢勞工退休金部分：被告同意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㈣預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原告工作態度消極，未依規定時間正常上班，公司陳副總曾於112年12月11日與原告約談進行輔導，並同意先借錢給原告紓困，未料原告於112年12月26日又再次曠職，被告不得已才於113年1月21日以原告上班時間不正常、違反公司規定，通知原告終止勞動關係，並要求原告於三日內辦理交接，原告也完成交接程序，足證被告係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不須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㈤併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1日至113年l月21日期間任職被告擔任房仲工作，約定薪資為每月26,000元，之後調升為28,000元。

　㈡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規定，業務年資滿6個月以上，每月開發責任件數五間，未達五間每一件扣1,000元作為警惕。原告於111年7月到12月因未達開發件數遭扣款3,000元、3,500元、5,000元、4,500元、3,000元；於112年1月至12月因未達件數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4,000元、4,500元、5,000元合計47,500元

　㈢被告於113年1月21日以以原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第6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

　㈣被告同意依原告請求提撥12,825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違法扣薪部分

　1.查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已明文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標準，即員工每月需固定為公司開發5個案件（取得屋主授權出租、出售的權利，而非指成交買賣），並明定1件開發案為1,000元，少1件扣1,000元作為警惕。反之，員工開發第6件起每件給1,000元作為獎勵金，另給予新進員工6個月培訓緩衝期間，於任職滿6個月起始適用此規定（見本院卷第110頁）。

　2.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原告薪資清冊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105至108頁），其減項「開發」欄位，代表意義為若原告沒有達成每月應開發件數就要扣款，而原告自112年1月至12月分別每月遭被告扣款2,000元、4,000元、5,000元、4,000元、4,500元、3,500元、4,000元、5,000元、2,000元、4,000元、4,500元、5,000元，共計47,500元。其中2月份除遭「開發扣款4,000元」外，尚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故112年全年原告薪資遭扣款總金額加計該筆其扣款5,000元後為52,500元。另外，111年各月未達開發件數扣款金額為2月2,108元、6月158元、7月3,000元、9月3,500元、10月5,000元、11月4,500元、12月3,000元，共計21,266元等情。

　3.經查，被告雖無法舉證證明確曾於原告任職時即已告知上述

　　公司章程第5章第14條未達開發件數之獎懲標準，惟原告從110年12月入職以來每月都親自在上述薪資清冊上簽名確認當月薪資計算方式，該薪資清冊上清楚記載「開發」件數的扣款結果，且原告從111年7月以來（即任職滿半年後），陸續於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11月扣款4,500元、12月扣款3,000元，該金額相較於原告任職時約定工資僅2,6000元，所佔比例甚高，原告卻從未就該扣款提出異議，顯然已經知悉該獎懲標準。又依原告所提出之111年6月24日、112年7月公司群組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本院卷第37至41頁），被告於群組訊息中不斷提醒同仁「業績未達標準、委託未滿5間」、「未達責任額、開發未達5間」，於上傳112年6月份「開發」扣款統計表時，並通知同仁「開發還有問題的嗎？我要扣錢錢了」等情，而原告也在112年度3月、4月、7月的「仲介經紀人自我管理計畫表」中記載以5件委託買賣（租賃）件數作為每月份的目標，原告在112年12月底員工績效自評表也自許「每月至少進案2－3間、每月至少做1-2間租的」作為新年度目標規劃（見本院卷第203至213頁），由上足證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5章第14條有關每月5件開發件數作為獎懲標準，應為原告所知悉，且已成為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內容，自有拘束雙方之效力。

　4.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勞雇雙方訂立勞動契約約定工資後，雇主雖可依工作規則之獎懲標準增減工資，但除事病假等得扣減工資之法定事由外，仍不得使勞工於依約提供勞務後，僅獲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報酬。本件中，原告於111年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1年度基本工資25,250元；於112年1月扣款2,000元、2月扣款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款2,000元、11月扣款4,500元後，當月工資均低於112年度基本工資26,400元，顯然違反上述法律強制規定，該扣款應屬無效，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該違法扣薪的金額，應予准許。至於原告所主張其他各年度月份扣款金額，因扣款後當月所得仍高於當年度基本工資，並無違法，該扣款仍屬有效，自無法請求被告給付。

　5.從而，原告僅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7月扣款3,000元、9月扣款3,500元、10月扣款5,000元，及112年1月扣款2,000元、2月扣款4,000元、4月扣款4,000元、8月扣款5,000元、9月扣款2,000元、11月扣款4,500元，共計33,000元。

　6.另原告主張112年2月薪資中除未達開發5件遭被告公司扣款外，另有一筆「其他扣款5,000元」，此部分為重複扣款云云。惟此筆112年2月薪資明細中「其他扣款5,000元」確為被告行政疏失，為誤扣，被告已於112年3月薪資單中「其他」欄中加回5,000元，有112年3月薪資清冊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故原告請求給付該筆5000元扣款，無法准許。　

　㈡加班費部分

　1.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另同法第39條規定：「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又勞基法為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規定，於勞工平日延長工時或於休息日工作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乃屬強制規定，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如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之情形，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勞工外，勞雇雙方均應遵守。

　2.再者，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其立法理由謂：「爰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換言之，雇主如果認為出勤紀錄沒有反應員工實際工作時間，必須有積極的措施，例如更正或和員工確認實際上下班時間，不能直以勞工未依規定申請加班，就拒絕給付加班費，加班費是否發給仍須以有無工作事實作為認定基準，否則無法達到保護勞工的立法目的。

　3.本件中，原告主張依被告提出之打卡資料所載（見本院卷第79至104頁，下稱系爭打卡資料），任職期間有經常性加班的事實。被告雖辯稱依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2條規定：「本公司同仁上、下班時間規定如下（視需要得由店長核定修訂之）。業務部－為彈性工時制定：上午：自9時至12時正；下午：13時至18時。（因工作性質屬業務型態，故自可行調配休息時段，若需延長工作時間，處理業務相關事宜者需主動稟告店長悉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即因採彈性工時，業務人員於打卡後得自行調配工作時間，自行外出用餐或處理私事，並規定以「21時」作為每日最後打卡刷退基準，故無法僅憑刷退下班之刷卡紀錄，逕為認定有實際加班之事實，原告未經雙方同意片面延長工時，已有違被告公司加班申請流程規定，自不得逕為請求加班費等情。惟依前述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及立法理由所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已推定原告於該時間內經被告同意而執行職務，而被告未能舉證公司確有實際執行加班申請流程制度，此部分抗辯即不足採信，仍應依法給付加班費。

　4.平日加班費部分

　⑴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於任職期間經常性於上午9時上班，晚間9時下班，又被告公司組織章程第6章第11條規定「業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每週二、三排休，例國定假日如遇上班計累休」（見本院卷第115頁），足見原告不僅每月休假日5天已較法定每月例休假日8天少約3天左右，且需排休（即調移輪休），如為上班日還經常性加班3小時（即從18時至21時）。

　⑵以原告在110年12月月薪為26,000元，換算時薪水為108元，平日加班3小時之加班費為470元（計算式：（108元╳1.34╳2＋108元╳1.67＝469元）；111年1月起月薪為27,000元，換算時薪為113元，平日加班2小時則為303元（計算式：113元╳1.34╳2＝303元），加班3小時則為492元（計算式：113元╳1.34╳2＝303元；113元╳1.67＝189元；303元＋189元＝492元）。112年4月起月薪為28,000元，換算時薪為117元，平日加班2小時則為314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加班3小時則為509元（計算式：117元╳1.34╳2＝314元；117元╳1.67＝195元；314元＋195元＝509元）。　　

　⑶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0年12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平日加班費明細如原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85,222元（見本院卷第419至436頁）。被告雖另行計算上述期間平日加班費如被告附表1、附表2，加班費共154,758元（見本院卷第317至323頁），惟被告所計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詳如原告附表1、附表2所載），與系爭打卡資料不符，故應以原告所計算者為可採。

　5.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

　⑴有關休息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時薪113元計算，則打卡單顯示晚上21時打卡下班，實際加班時數應為11小時，加班費為2,340元（計算式：113元╳2╳1.34＝303元；113元╳6╳1.67＝1,132元；113元╳3╳2.67＝905元；303元＋1,132元＋905元＝2,340元），此金額兩造計算後均相同（見本院卷第324、369頁）。

　⑵有關例假日加班費，兩造均以日薪900元計算（27000/30=900）（見本院卷第324、371頁），但例假日加班係加給一日薪900元，非1,800元（因月薪制已給付當月例假日1日工資），則打卡單若於晚上21時打卡下班，從下午18時到21時為3小時，此部分加班費為678元（計算式：113╳3╳2＝678元），故例假日從上午9時下午21時之加班費為1,578元（計算式：900＋678＝1578），原告主張例假日加班費為2,478元（計算式：1800＋678＝2478），顯然計算有誤，自不得做為計算基礎。　　

　⑶勞基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即一例一休）。被告公司既然規定「業務人員每月五天休假」，則不足休假部分，即應視其屬於例假日或休息日加班而分別給予加班費。依系爭打卡資料所載，原告自111年1月至113年1月期間之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明細計算如原告附表3（見本院卷第437至458頁），其中例假日共44日、休息日共39日，且休息日加班費應改以每日1578元計算，故改算後金額共160,692元（1578x44=69432，2340x39=91260，69432+91260=160692）。被告雖另行計算上述期間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如被告附表3，加班費共116,055元（見本院卷第325至329頁），惟被告所計算之附表於「天數」有漏算（詳如原告附表3所載），與系爭打卡資料不符，且一律將未休天數視為休息日，並未區分為例假日或休息日性質，也不妥當，故應以原告所列計之天數為可採。　

　㈢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從原告應領工資中預扣減513元，該筆款項應提繳至原告之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專戶，依原告任職之25個月期間計算，被告共應補提繳12,825元(計算式:513 x25 =12825)等情，業經被告表示同意提繳（見本院卷第73頁），故原告此部分請求，自應全額准許。

　㈣預告工資及資遣費部分　

　1.就本件勞動契約終止情形而言：

　⑴被告終止契約不合法

　　查「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雇主預告或不經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應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否則即難認終止勞動契約為合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參照）。被告雖辯稱「原告於113年1月21日終止勞僱關係前21天上班日，計有14天上班不正常，且一個月內曠工達6天，確已造成被告公司作業困擾，違反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等情，但僅於113年1月21日以line對話紀錄通知原告「你調來文三店，沒有一天有正常上班及遵守公司的規定」、「我已請示吳總-吳總回覆因您多次違反公司規定，從即日起免除職務並請您於三日內辦理交接程序即歸還借支26萬元」一語（見本院卷第197頁），並未明示預告終止之事由及法令依據，依照前述說明，該終止契約即不合法，不生任何效力。

　⑵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合法

　　原告於113年1月21日遭不合法解僱後，即於同年月24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於同年2月7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向被告表示未依法給付加班費、未預告終止契約、未給予謀職假等情，訴求被告給付預告工資、資遣費等項目，有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應認原告以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違反勞動契約或法令）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兩造間勞動契約於當日合法終止。　

　2.預告工資部分　　

　⑴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給予預告期間，雇主如未依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基法第16條第1、3項訂有明文。故勞工依據勞基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係以雇主終止契約為前提，如由勞工終止契約或合意終止契約者，即不符規定。

　⑵本件中，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已如前述，依照上述說明，即不得向被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

　3.資遣費部分　

　⑴「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於113年2月7日合法終止勞動契約，符合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依法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⑵原告雖主張依原告與被告公司陳副總113年1月30日之1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55頁），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月份工資、預告工資及資遣費共76,000元，之後也在113年2月5日給付原告1月份工資24,148元，但有關資遣費及預告工資部分被告公司並未給付。退步而言，原告任職期間為25個月，每滿一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計算，被告公司應給付29,634元資遺費等情。惟查，被告陳副總於113年1月30日後，另以1ine對話紀錄告知原告「上面的留言是在我還沒有收到您的存證信函前發訊息給您，我原本想讓您年前有錢可以過年，但您發存證信函給公司，就等溝通後的結果再看看」（見本院卷第55頁），而依前述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所載，兩造經兩次調解後仍無法成立，溝通顯無結果，故被告陳副總第一次line對話紀錄留言顯已失其效力，原告自無從依該次line對話紀錄請求資遣費，僅得依法主張資遣費。　

　⑶經查，原告主張自110年12月21日起任職，至113年1月21日止，年資應為2年1月（25個月）等情，則平均工資依被告提出之112年7月至113年1月薪資清冊計算後為44,785元，資遣基數為1又31/720，故原告依照前述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46,714元【計算式：44785×（1+31/720）＝46714，元以下採四捨五入計】，惟原告僅請求被告應給付29,634元資遺費，故應全額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第38條、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5,548元（計算式：平日加班費185,222元＋例假日、休息日加班費160,692元＋資遣費29,634元＝375,5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17日（見本院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及被告應提繳12,825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判決第1、2項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上開規定，本院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不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